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谈推行雷曼迷你债券事件检讨报告的建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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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（一月八日）傍晚就政府推

行雷曼迷你债券检讨报告的谈话内容： 
 
记者：报告交司长后，委任了你做检讨，你会如何展开工作？ 
 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财政司司长已经宣布将两份报告公开，两份监管

机构提供的报告里包含数十项建议，尽量杜绝违规销售。我们会仔细考虑

和研究建议。初步看来，有多项建议已经相当成熟，相信亦有各方面支持。

所以我们会用一个分阶段，先易后难的方式去处理及完善制度。我们会抓

着一些比较成熟的建议，这包括几个范围，例如产品披露方面的要求、完

善销售制度、有些是关于投资者教育方面。这些比较成熟的建议，我们就

会立即开展工作，与两个监管机构研究尽快落实，包括何时开始进行和咨

询，希望尽早将成熟建议落实，做好完善销售产品方面的工作。这些建议

是不需要修改法例，可以在目前规管架构里进行。另外，一些建议是需要

时间去研究，这些建议包括法例的修订，要花时间仔细研究，亦要参考外

国进行中的检讨及例子。这方面我们会详细研究及做咨询工作。 
 
记者：局长可否举一些例子，如果要实行较难的建议，要修改甚么条例？ 
 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我们首先谈一谈甚么是成熟建议。我亦建议大家

先去看报告。观乎两份报告，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建议，例如销售结构产品

章程有甚么要求，这些建议不需要修改法例便可实行，可以进行咨询后便

落实。例如有关中介人的销售守则，有甚么可以加强对他们的要求，怎样

披露产品风险，这方面我相信在目前监管制度方面是可以进行改善，所以

这些建议我们可以考虑立即进行。 
 
记者：哪些建议需要修改法例和你觉得比较困难？ 
 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关于修改法例，例如两份报告提及是否需要设立

金融申诉专员，这方面我们不单要修改法例亦要考虑其它市场在这方面怎

样做，有甚么可取之处。例如银行销售这些产品时的监管模式有没有改变，

这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研究工作。 
 
 



记者：检讨会否加重两个监管机构的工作量，令调查工作拖慢？ 
 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我相信两者可以独立进行，我知道调查工作他们

是继续做，但目前改善制度方面，我相信两个监管当局都很有决心和一齐

去做这件事。我预计可以很快展开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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